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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大學 暫緩教育實習申請書 

   

本人         係國立屏東大學      學年度 

         系(所)     班合格畢(結)業學生， 

茲因             擬暫緩原定在        縣(市)        

國民小學(幼兒園)之實習。爾後若有問題，本人願依教育部所訂之

法律規章辦理。請予核准為禱。 

        敬 陳 

生活輔導組 圖書館 師資培育中心 校長 

【學生團體平安保險事宜】 【辦理借書證事宜】 承辦人： 

組長： 

主任： 

 

※上表由師資培育中心交由各單位核章，申請者無須自行辦理。 

 

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： 

1.暫緩實習應檢附本申請書、暫緩實習機構同意書及實習學生證。 

2.本人業已確認暫緩「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實習課程」。 

3.本表各項資料均經本人核對無誤。 

4.您瞭解此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且同意本表資料之蒐集、處理及利

用，依據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辦理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

學 號： 

電話(手機)： 

             住 址：□□□□□ 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